附件6
上海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嘉奖及记功比例核定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
	项  目
	工作人员数
	单位初定嘉奖人数
	单位初定记功人数

	
	
	比例（%）
	人数
	比例（%）
	人数

	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
	
	
	
	
	

	单位拟定定期奖励比例的理由和依据
	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

核定意见
	经审核：

同意你单位按    %确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嘉奖比例，嘉奖人数为    人。

同意你单位按    %确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记功比例，记功人数为    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
说明：1．由符合条件申请调整定期奖励比例的事业单位，填写本表格报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（直属单位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同意）相关比例，并按照“去尾法”确定奖励人数。

此表报送一式两份。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